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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来

岁末年初，舆论高度聚焦“汤
兰兰”案，连日来热度不减。案件
本身之离奇突破人伦底线，其中
疑点之多又让人浮想联翩，而广
大群众对媒体不遗余力的攻击也
有剑走偏锋之嫌。截至目前，这
个事件已经超越案件本身，成为
一个可从多角度观察的公共事
件。

媒体失焦成为众矢之的

首先报道此案的是澎湃新
闻，而澎湃的报道的确有可商榷
之处。

记者在报道中并没有形成自
己的思路，而是顺其自然地跟随
汤母“寻找汤兰兰”。由于案件的
特殊性，“寻找汤兰兰”不是一个
好的报道角度。因为很可能带来
二次伤害，舆论正是抓住这点对
媒体死死不放。

然而，汤母寻找汤兰兰是合
情合理的。

假如一个人被冤枉坐了几年
牢，他出狱后难道不该找诬告他
的人对质吗？有人会说，难道他
不该找司法部门申诉吗？是的，
应该找司法部门申诉。但是，汤
母等人已经向司法部门申诉了，
而且得到了最高院的接见。汤母
等人一边申诉一边寻找汤兰兰，
这是合理的。

不过，合理并不一定对。毕
竟在司法程序上，汤母等人是施
害者。鉴于此案的特殊性，汤母
等人是否适合与汤兰兰见面，也
应有司法决定。况且，汤母等人
即使找到汤兰兰，也可能没有
用。如果汤兰兰坚持原有之诉不
变，不是又陷入案发之初的死循
环吗？

因此，汤母等人寻找汤兰兰，
合情合理但没用，也不一定对。作
为媒体记者，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为了接近事件真相，媒体应从其他
渠道，譬如公检法那里了解相关信
息，从而在技术上达到报道平衡，
而不是寻找汤兰兰对质。

媒体曝光的汤兰兰户口册页
也值得讨论，尽管媒体做了隐私
处理，但户口册页作为标志性隐
私，其带来的冲击力依然不容小
视。

后来，新京报等媒体持续跟
进，通过当事人及其家属、证人、
律师和汤兰兰与姑母的对话等，
呈现该案的诸多疑点。我认为这
样的报道是没有问题的。

有人质疑，这是单一信源，应
有第二方和第三方的说法，以保
持新闻平衡。所谓的第二方是
谁？汤兰兰还是公检法？寻找前
者已被骂得体无完肤，只有后者
了。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公检
法是否出来逐一回应案件疑点，
这就要问他们愿意不愿意了。如
果不愿意，新闻报道难道要跟着
他们的节奏走？显然不可能。如
果跟着他们的节奏走，聂树斌、呼
格就不可能再审。

有人认为，应该有专家作为
第三方出现，以平衡报道。这是
对新闻报道平衡的浅见。此事现
在是寻找真相，报道应通过对当
事各方的采访进行叙事平衡，而
不是引入专家进行观点平衡。观
点衍生于事实之后，连事实都存
在争议，专家此刻现身只会添乱。

总的来说，报道“寻找汤兰
兰”的角度和曝光户口册页的行
为，不妥当。这种自媒体化的倾
向，媒体应引以为戒。

司法部门应有勇气启动再审

目前来看，案件的疑点很多。
且不说案件本身天方夜谭般

的荒唐，而其中也没有足可一锤
定音的物证。当然，由于案件的
特殊性，缺乏客观的 DNA 证据，
该案也能定案，但案件中的关键
证据尤其是呈现疑点的证据，却
不得不逐一论证核实，以经得起
审视，符合司法的公信力要求。

譬如，记者目前采访到的证
人，全都翻供，有的甚至说根本就
不认识当事人。而所谓的证人又
是来自当事人所在看守所的同室
嫌犯，所谓的证言也是证人听到

当事人自己对案件的坦率叙述。
用此种手法取得证言，在以往的
一些错案中屡见不鲜。

还有一份重要物证就是汤兰
兰的B超单，一张显示怀孕，一张
显示没怀孕，报告日期是同一天，
检查医师也是同一人。如此严重
的纰漏，法院怎可轻易放过？

或是迫于舆论压力，2 月 1
日，当地政法部门曾予回应：判决
书显示被告曾串供。

以判决书回应疑点众多的案
件，说服力显然不够。如果这样
的回应能够定纷止争，聂树斌、呼
格、浙江张氏叔侄都无法再审了。

所以，司法部门应有勇气启
动再审程序，是非要有定论，不冤
枉好人，也不纵容坏人浪费司法
资源。

吃瓜群众应有司法视角

我之所以说此事已超越案件
本身，成为公共事件，是因为不但
媒体涉身其中，连吃瓜群众也成
了事件的一方。

吃瓜群众紧抓媒体失误之处
进行批评，这没有错。然而，只知
道抓住媒体不放，极尽攻讦之能
事，对寻找真相没有丝毫帮助。

真正的焦点是案件本身，而
不是媒体的失误。有个现象很有
意思，你已经在讨论案件本身了，
而且前进了几个维度，吃瓜群众
依然忽闪着大眼睛：难道不是记
者的错吗？

是啊是啊！记者是有错，但
你停留在记者出错的地方原地不
动，攻击记者不遗余力，这对案件
有帮助吗？

那么，吃瓜群众为什么有如
此表现？这是因为他们依然遵循
朴素的道德观，从同情弱者的心
理来阅读新闻，而缺乏理性的头
脑和法制的思维。

抓住媒体的一次失误，就以
为自己的媒体素养提高了很多？
当然不是。近年来，传统媒体因
技术性失误导致报道偏颇的不
少。譬如，中青报关于西安博士
自杀的报道，就犯了采用单一信

源缺乏交叉核实的技术失误。然
而，吃瓜群众不是依然对博士寄
予无限同情而对导师无情攻击
吗？同样是技术失误，澎湃记者
和中青报记者为何得到完全相反
的待遇？这是因为吃瓜群众阅读
两个新闻的逻辑是一样的：只有
同情弱者的心理，而不具备给新
闻技术打分的能力。

话又说回来，记者为何屡犯
这样的技术失误？传统媒体为何
有自媒体化倾向？这是一个非常
深刻而沉重的话题，吃瓜群众似
乎也不具备深刻分析的能力。

对媒体的攻击，如果能促使
媒体进行反思，在新闻技术和伦
理上有所改观，也算是吃瓜群众
的一大贡献。然而，对“汤兰兰
案”本身而言，吃瓜群众一直停留
在记者的失误上，则失去了舆论
监督的应有之责。他们为什么会
这样？是因为他们预设立场，认
为“汤兰兰案”就是铁案，监狱里
的人罪有应得。只有感性的同情
弱者的心理，缺乏理性头脑和法
制思维，这是吃瓜群众的致命弱
点。举个例子，如果此案不是强
奸案，如果把当事人换成聂树斌
和呼格，这么多疑点的案子，他们
还会认为是铁案吗？

我相信，有些吃瓜群众并非
一点儿法制思维都没有，他们只
是宁愿相信此案是真实的，以满
足自己朴素的道德观。

另外，像所有人和机构一样，
媒体不是天生就有上帝视角，它
也会犯错。吃瓜群众除了通过批
评促使其进步，也应表现出适度
的宽容。毕竟，媒体是舆论的载
体和代表，在体现舆论监督和促
进社会进步上，广大群众和媒体
的方向是一致的。无论微观到一
些具体的错案，还是宏观到法制
进步、社会进步，媒体都曾发挥过
重要作用，而且也必然继续发挥
作用。

因此，广大群众不妨改变下
监督姿势，聚焦案件本身，与媒体
共同促进公平正义在具体案件中
实现，推动法制进步。

“汤兰兰”案，舆论监督应换个姿势

□黄杨子

年关将至，医疗圈却传来悲伤
消息：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丁集镇
中心卫生院外科医生方培虎于去年
12月16日凌晨猝死在值班室内，年
仅 31 岁。然而，1 月 25 日，裕安区
卫计委一则《关于在全区医疗卫生
系统开展向方培虎同志学习活动的
决定》引发轩然大波，医生纷纷表
示，“不学，要好好活着”。

树典型、学典型，这在各行各业
都需提倡，为何这次学习，引发了大
家如此强烈的抵触？或许，日前发
布的一则行业报告能说明一些问
题。

1 月 9 日，中国医师协会发布
《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
我国三级医院医师平均每周工作
51.05 小 时 ，二 级 医 院 为 51.13 小
时，大大超过每周 40 小时的标准
工作时间。同时，仅有不到四分之
一的医师能够休完法定年假，甚至
还有 4.4%的医师“不知道自己有年
假”。

据 2017年不完全统计，见诸媒
体的医生猝死案例就有 31 起。在

“向方培虎同志学习”通知下发的前
一天，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医
生郭庆源夜班接诊38名患者，连续
工作 18 小时突发病症，经 4 小时抢
救无效死亡。

抛开学习培养周期长、报酬低
等老生常谈的问题，长期处于高强
度、高压力工作状态恐怕是压垮医
护人员的最后一根稻草。今年初，
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提出，“要关心
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执行好医务
人员休息休假的制度”。诚然，改变
就医大环境不可能一蹴而就，那么，
是否可以从细节入手，加强对医护
人员的关怀呢？

他 山 之 石 ，可 以 攻 玉 。 2003
年，俄政府颁布法令，医护人员若加
班，头 2小时可得到高于原工资 1.5
倍的薪水，此后可得到高于 2 倍的
薪水，且不得通过补假对加班进行
补偿。对于节假日加班费，一律按
照2倍标准。

如今，国内已有部分省市医院
先行试水。浙江省台州医院以科室
为单位进行年休假完成率考核，超
过年度目标 85%的科室给予每人
1000元奖励，并列入部门年度考核
观察指标。院长陈海啸说，这不仅
是对职工的人文关爱，更是对患者
的高度负责。今年初，安徽省卫计
委也印发 《关于加强全省公立医
院人文关怀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
列出“关怀医务人员”一项，这也是
全国首个“公立医院人文关怀”制
度。

医生这份职业特殊而伟大，但
“燃尽蜡烛”过度劳累并不值得在
医学界提倡。若是想要从方培虎
的悲剧里悟出些什么，应该是全行
业乃至全社会正视医护人员的执
业及生活状况，让健康的医者传递
健康。

医生过劳猝死
号召学习什么

医生这份职业特殊而伟
大，但“燃尽蜡烛”过度劳累并
不值得在医学界提倡。

记者日前到北方某县采访，适逢当地例行启动春节下乡慰问活动：领导分头率领几队人马，驱车几十或百余公里，把一袋米面送
到困难户家中，寒暄几句，握握手，拍拍照走人。见此情景，一些群众不禁嘀咕：送袋面，这么大阵势，面钱还没车子烧的油钱多。一句
话道出了群众对年关“送温暖”形式化、表面化的看法。 新华社发

走秀“送温暖”


